
 

 

证券代码：002340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2016-010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设立格林美智慧环保云产业基金之 

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实现互联网与智慧城市、环保城市的大融合，构建“互联网+智慧云+

环保云”的城市管理新模式，完善双方的产业布局并做大做强，格林美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与江苏广和慧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慧云股份”）经友好协商，于2016年1月18日签订了《关于设立格林美智

慧环保云产业基金之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公司通过收购淮安繁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79.85%的股权，从而间接持有慧云

股份11.47%的股权，慧云股份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为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公司

将在签署正式协议时，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的相关规定履

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本次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广和慧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亿元  

法定代表人：孟庆雪  

公司住所：常熟市湖山路 99号求真楼 1号  

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移动网信息服务业务、

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按《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所列项目及范围经营）；

信息 服务外包，从事营销服务、数据库租赁、客户关系管理服务；电子商务软



 

 

件、计算机软件研发、销售；企业信息化集成业务、基于 3D 技术、3G 技术、

多媒体技术应用推广、通过员工服务卡体系为企业事业单位提供各种员工福利相

关的管理、策划、咨询服务以及代理服务；企业管理服务、会展会务服务、企业

营销策划、市场调研、 品牌推广、票务代理、清洗服务，家庭清洁服务、劳务

派遣；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芯片研发，

IC 卡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百货及电子器件、办公用品、服装、家

用电器销售；对外投资、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主营业务：分布云网络平台的提供商和运营商，帮助客户建设云计算数据中

心 并提供运营服务，完善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等。  

广和慧云公司已于 2015年 11月 23日在新三板挂牌（代码：834342）。 

公司间接持有慧云股份 11.47%的股权，慧云股份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为完善甲乙双方的产业布局并做大做强，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联合双方

确认的第三方慧云环保（湖北）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准为准）（以下简

称“慧云环保”）战略合作伙伴，共同设立“格林美智慧环保云产业基金”。 

2、格林美智慧环保云产业基金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基金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出资总额 1.5 亿元，其中，甲方认缴 6000 万元，乙方认缴 4000

万元，第三方 5000万元。其余资金以募集方式解决。 

3、基金名称：格林美智慧环保云产业基金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暂定

名，最终以企业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4、组织形式：有限合伙  

5、基金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  

6、经营期限：6年投资期＋1年退出期。 

7、注册地（住所）：湖北省（具体以注册为准） 

8、经营范围：城市与乡村智慧环保分布云网络平台投资建设，互联网技术，

城市智慧与信息化项目投资，固体废物处理产业链投资，新能源供应链投资，废

物资源化与再制造项目软件信息化解决方案投资。  

9、设立目的：以互联网、大数据和环保产业为投资方向，拉动政府国资平



 

 

台及金融资本，投资智慧环保分布云网络平台建设及采购用于政府的信息化与废

物处理的解决方案，服务于各地的智慧信息化与废物处理服务市场。开展以湖北

省为立足点，辐射中国主要地区的智慧化与环保化业务，在甲方优势业务地区进

行智慧环保网络平台的投资建设布点，并为城市投资采购信息化与环保化解决方

案，推动城市与城乡绿色发展。 

10、合伙人及出资比例： 

（1）基金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合伙人出资总额 1.5亿元。 

（2）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第三方认缴出资 5000万元； 

（3）有限合伙人：公司认缴出资 6000万元； 

（4）有限合伙人：慧云股份认缴出资 4000万元。 

11、出资方式：所有合伙人均以现金出资，并按投资项目进度分期出资。所

有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成立后即缴付认缴出资额的 20%，之后按照合伙企业实际投

资进度，各方按同比例继续出资。 

12、执行事务合伙人：由甲乙双方共同确定执行事务合伙人（第三方），并

与执行事务合伙人协商确定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权限。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负

责具体执行合伙事务。 

13、费用、管理费：合伙企业必需的运营费用从应付执行事务合伙人的管理

费中支出，管理费总额为合伙企业实际到付总额的 1%。 

14、收益分配：合伙企业的收益按年度分配。扣除管理费及弥补上年度亏损

后的净收益，普通合伙人先分得净收益的 20%，剩余净收益由全体合伙人按各方

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非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合伙企业可分配收益不得用于

再投资。 

15、退出：合伙企业对投资项目进行投资、管理，在项目转让价格达到投资

成本的 1.3倍或以上时转让退出。 

16、其他：本协议为设立格林美智慧环保云产业基金的意向协议，经双方签

字盖章并各自履行内部审批手续后即生效。本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应当就有关

事项进行进一步磋商，并以甲方为主导，双方共同确定普通合伙人（即第三方）。

甲乙双方达成一致后，应与第三方在本协议基础上就格林美智慧环保云产业基金

的具体内容进行协商并签订正式合伙协议，成立合伙企业。 

四、对公司的影响 



 

 

格林美智慧环保云产业基金以互联网、大数据和环保产业为投资方向，拉动

政府国资平台及金融资本，投资智慧环保分布云网络平台建设及采购用于政府的

信息化与废物处理的解决方案，进行固体废物处理产业链与新能源供应链投资，

服务于城市和城乡的智慧信息化与废物处理服务市场，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推

动城市与城乡一体化的绿色发展。 

本次产业基金通过投资项目的实施，开展以湖北省为立足点，辐射中国主要

地区的智慧化与环保化业务，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资本与网络优势，实

现互联网与智慧城市、环保城市的大融合，构建“互联网+智慧云+环保云”的城

市绿色发展新模式，发展以城市为主体的“废品、垃圾与数据”的环保业务，促

进公司实现将城乡生活垃圾、工业废物、二手商品和再生资源的回收、处理与交

易进行环境服务打包，打造“互联网+分类回收+环卫清运+城市废物处理”全流

程产业链，并使得公司获得业务外延式扩展的广阔空间，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核

心竞争力。 

五、其他 

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尚需要签署正式的合作协议，并根据《公司章程》、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

注该项目进展状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六年一月十九日 

 

备查文件： 

《关于设立格林美智慧环保云产业基金之合作框架协议》 




